
（上接
A30

版）

分手网能够得到情感上的安慰和疏导，然

而，现实生活中的分手并不是那么容易，其中的

纷繁复杂，矛盾纠葛，会让人大伤脑筋。比如面对

的是失去理智的人，或者纠缠不休的人，那该如

何分手？分手时，两人以前的花费如何计算？想讨

要送给对方的东西，如何成功？ 于是有人就成立

了分手公司。

分手代理公司就是讨债公司？

记者搜索发现，广州目前有数家公司在做所

谓的分手代理。 这些公司的业务除了讨债外，还

从事跟踪拍摄、财产调查、私人保镖等业务。 分

手，都是他们今年才开设的业务。

一家分手代理公司的宣传词这样写道：“爱

情是幸福的，而分手是痛苦的，于是就有很多人

想分手而说不出口，想找人去做去说，而那个人

就是我。”接着是这家分手公司的服务方式，一共

有三种：1、代你说出分手；2、讨还你的钱物；3、如

果有什么特殊要求，可以私谈。 最后留有这家分

手代理公司的电话。这家分手公司居然有五家分

公司，分别是广州、深圳、东莞、香港、澳门分公

司。

前日夜晚，记者拨打了一家分手代理公司的

电话，假称最近和女朋友分手了，想倾诉一番。电

话那端的男子说， 他们只做和债务等有关的业

务。记者假称女朋友在成都，分手时还欠自己2万

元，想追回。该男子表示，2万元太少，分手公司不

会做。 记者问起分手公司的收费标准。 那名男子

说，按照讨债的难易程度，收取总金额的30％－

50％。记者询问：“法律之外的事情，只要出钱，你

们愿意做吗？ ”那名男子毫不犹豫地说：“做啊。 ”

记者又假称愿意出2万元， 让分手公司出面打断

对方一条腿。 男子犹豫了一下，说让记者来公司

面谈。 记者要求他在电话中说清楚，才会去他们

公司。 那名男子大概有了怀疑，说了句：“你找别

的公司吧。 ”就挂断了电话。

分手网免费
分手公司收钱

昨日，记者拨打了另一家分手代理公司的电

话，假称恋爱多年，现在要分手。

一名女子先询问记者的工作、 收入等情况，

记者表示“做电脑软件开发，一月可以拿到2万元

以上。”女子表示可以承接这笔“业务”。记者提出

面谈，这名女子表示，在电话中协商好后，就会见

面。

女子询问了分手的原因， 记者说：“谈了多

年，但是现在我地位有了变化，也有了新的恋爱

对象，想摆脱她。 ”这名女子又询问对方的情况：

“她在哪里上班？ 一月收入多少？ ”记者说：“在天

河一个写字楼里，月收入1万多。 ”

这名女子在得知双方没有债务的情况下，

说：“我们收取的费用是1万元。 ”

相隔几个小时后，记者派人又拨通了这家分

手代理公司的电话，还是一名女子，还是按部就

班地询问双方的收入情况和工作性质。当得知都

是在工厂打工，每月不足2000元收入时，这名女

子说：“我们收取8000元。 ”听到没有反应，该女子

又说：“这个费用还可以便宜的。 ”

熟悉此中情况的人说，分手网和分手代理公

司是完全不同的。 分手网是一名大学生创办的，

目的在于让更多失恋的人尽快走出感情的泥淖，

重新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。而分手代理公司则是

“完全以盈利为目的，不会关心你们为什么分手，

该不该分手，有没有挽回的余地”。分手网在于提

供帮助，截至目前，这个网站还没有一分钱盈利，

所有的服务，包括心理咨询等，都是义务提供。而

分手代理公司则在于赚钱，2万元的“小业务”，他

们也不愿意承接。

分手公司生意冷清
收费从千元起

昨日，记者拨通了广州中侦分手公司韩先生

的电话，他道出了分手公司和别的业务公司不一

样的特性。

韩先生说， 他所在的这家公司只有几个人，

平时接待分手业务的人很少，“分手公司完全不

像外界所说的那样火爆，甚至是非常冷清的。”由

于公司还有别的业务，所以才免除了大家的衣食

之忧。

分手公司的收费标准没有一个严格的尺度，

主要是看难易程度。 分手容易的就收费低；分手

困难的，需要做大量工作的，就收费高些。“我们

的收费标准是从1000元到10000元不等。 ”

韩先生说， 分手的处理方法和离婚差不多，

如果一方提出分手，另一方不愿意，但经过一段

时间的思考，最终还是要分手的，“感情不是强求

的，只要想通了，什么都好办。 ”而分手公司所做

的，就是促使对方想通的工作。

在韩先生所处理过的分手纠纷中，相当一部

分最后是依靠金钱解决问题的。 不愿意分手的，

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僵持，和分手公司的大量工作

后，终于头脑开窍想通了，愿意分手。 但是，却提

出了经济补偿。这种经济补偿尽管在法律上是不

成立的，但是，分手双方最终还会选择这种方式

来了结。“这种补偿的标准也和离婚差不多。 ”韩

先生说，“经济条件好的，就给对方钱多些；经济

条件不好的，就给的少些。 ”

尽管从事的是分手代理业务，韩先生还是劝

恋人们，好好珍惜在一起的美好时光，别轻言分

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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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手费从一千至上万元不等

侦探公司讨债公司兼营业务

叫停感情容易， 但真正解决现实中的分手问题还有许多麻烦
事，因此有人做起了分手公司的生意。 时报记者郭柯堂摄

好莱坞影片、 香港歌
手的音乐电影都曾以“分
手”甚至“分手公司”命名。

除了记者所采访的这家公司外，通过网络，还能在广州找到
4

、

5

家分手公司。

在俄罗斯或者国内如重庆等地，已经出现了专门的分手公司，社科院社会学专

家孙元明表示，这样的“分手公司”是一种新的商业形态，在工商行政的类别上属于

咨询服务类，并不违法。 是顺应市民要求多元化而产生的，就像十多年前的心理咨

询所一样。

他说目前情侣、夫妻分手有时确实是件难办的事，如果有专业人士的介入也许

会比较顺利，这样的新兴职业只要不做违法的事还是值得支持。 专家表示，“分手公

司”尚不成熟，目前还处于边缘状态，但有一定的发展空间。 他提出一定要注意方

法，如果只考虑委托人的利益而不择手段就欠妥。

而工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，公司以商务信息咨询注册，实际从事分手咨询，目

前还没有相关法律进行监管，只要不做违法的事就不会查处。

专家
:

分手公司是新兴职业

昨日，在广州街头，记者采访了十多名年龄在20岁左右的男女青年，没有一个

人听说过分手网，也没有人听说过分手公司。

记者介绍了分手网和分手公司的相关情况后，这些青年们都表示，分手网是一

个引导失恋者摆脱痛苦的好地方，有时间会去看看这个网站，浏览网页。 而对分手

公司，他们表示了一致的愤慨：既然相爱过，就会有感情，即使分手了，也不会找分

手代理公司这样的组织去为难曾经是自己最亲爱的人。 一位女子更是愤怒地说：

“这些讨债公司早就应该查封取缔了，它和我们这个社会的大环境格格不入。 ”

市民看法：讨债公司应取缔


